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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二〇二〇版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学年总评工作实施细则》开展学年总评工作，补充要求：
由电子所培养管理的同学，需在当年完成电子所组织的研究生学术年会的有效投稿，才有资格申报当年硕士、博士国家奖学金。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博士研究生
“天线与电磁散射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补充细则
依据《二〇二〇版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学年总评工作实施细则》开展学年总评工作，补充要求：
1、电磁场方向硕士研究生评选国家奖学金，以M2、M3、M4加权成绩为参考，按分配名额数的3倍为基础，组织统一公开答辩；
2、电磁场方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参加本学科组织的校内学术年会，等同于发表国内会议论文1篇（每学年最多认定1篇）；
3、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方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每学年认定的国际、国内、校内会议论文总数不超过2篇。
